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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求 助

生活遇到烦心事
扫码求助封面新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杨芮雯邹阿江摄影报道

大米包装上印“松花江”三字
成都多家米商被判侵权

两代人做大米生意30余
年了。2015 年，老谷跟着老
一辈人从黑龙江辗转来到成
都市郫都区安靖镇，在一个
物流园区内经营一家米店。

说着一口地道东北话的
老谷总喜欢跟上门的顾客唠
嗑。“这是我们母亲河松花江
灌溉、黑土孕育出的大米，是
纯正的东北大米。”在松花江
畔长大的老谷，店里所售大
米的包装上，也醒目地印着

“松花江”三个字。
老谷没想到的是，“松花

江”给他带来了效益，也带来了
官司。2022年1月27日，成都
市郫都区法院一审判决：因侵
犯原告正大桑田（长春）农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大桑田公
司）商标专用权，大米生产企业
和老谷的大米经营部被判停止
侵权、赔偿损失。其中，老谷的
经营部被判赔偿2800元、大米
生产企业被判赔偿4.9万元。

和老谷同样被判侵权的，
还有物流园区内的其他20余
家米商以及他们背后的厂家。

“来自松花江流域的大
米 ，咋 就 不 能 叫 松 花 江 了
呢？”老谷认为，这一系列案
件与近期引发广泛关注的

“青花椒案”如出一辙。2 月
22日，因不服一审判决，老谷
和其他商家提出上诉。

求助
“松花江”印上大米包装

13年后被诉侵权
老谷的程琳大米经营

部，位于郫都区安靖镇海霸
王成都食品物流园区粮油
交易区内。物流园里的米
商很多，不少人来自东北。
今年满50岁的老谷，来自黑
龙江虎林市，那里属于松花
江流域。

“我卖大米30年，‘松花
江’这三个字也已经在包装
上印了13年，之前都没出过
什么问题。”对于包装上印“松
花江”的原因，老谷解释说，主

要是因为大米来自松花江，大
米生产商为黑龙江省虎林市
程琳米业有限公司，加工生
产的大米来自松花江流域，
具有典型的东北大米特性。
而自己卖松花江大米，是因
为老家在松花江，“走到哪，
都不能忘了根。”

除了包装正中间醒目地
印着“松花江”三个红色大字
外，老谷销售的大米上还有

“程琳”“桦树河”“珍珠米”等
字样。“这些是厂家自己的注
册商标、产品系列。”老谷说，
没想到“松花江”三个字给自
己引来了官司——2020年8
月，正大桑田公司起诉虎林
市程琳米业公司、成都市郫
都区程琳大米经营部侵犯自
己的商标专用权。

判决书上记录了起诉前
原告的取证过程。2020年8
月13日，正大桑田公司工作
人员与成都市一公证处公证
员、工作人员来到程琳大米
经营部，正大桑田公司工作
人员花费25元公证购买标有

“桦树河 松花江 珍珠米”字
样的大米一袋，扫码支付后
还拿到了老谷的名片。8月
18日，公证处就上述过程出
具了公证书。

交锋
原告持有3枚“松花江”商标

是否侵权各执一词

郫都区法院受理案件
后，适用简易程序进行了公
开开庭审理。庭审过程中，
控辩双方围绕是否构成商
标专用权侵权行为展开激
烈交锋。

正大桑田公司提交的证
据显示，该公司是“松花江”
注册商标持有人，拥有 3枚

“松花江”注册商标，编号分
别 为 第 1151550、 第
16402823、第 17316793 号，
核定使用类别为第30类“大
米”。该公司表示，对上述商
标投入大量广告宣传，在粮
油市场享有较高知名度和美
誉度，而虎林市程琳米业公
司生产、郫都区程琳大米经
营部销售的大米，包装袋上
显著使用“松花江”字样，侵
害了自己享有的对案涉3枚
注册商标的专用权，使公众
对“松花江”品牌大米认知产
生混淆。

程琳米业公司则认为，
案涉商标中含有的“松花江”
文字系专有地名，正大桑田
公司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
用。松花江大米系通用名
称，程琳米业公司住所地在
松花江核心流域，生产及销
售的大米均产自该地区，包

装上使用“松花江”字样仅为
合理突出产地，主观上不存
在故意攀附案涉商标。同
时，大米包装上的“松花江”
字样，与正大桑田公司持有
的商标有明显区别，字体、排
列、展示方式等完全不同。
程琳米业公司认为，大米包
装上标有“程琳”商标和厂家
信息，不会导致消费者混淆
或者误认。

判决
被告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判令停止侵权并赔偿
今年1月 27日，成都市

郫都区法院就此案作出一审
判决。

法院审理认为，原告正
大桑田公司持有的3枚“松花
江”注册商标仍处于有效期
内，该公司作为商标权人，其
注册商标专用权应受法律保
护。虎林市程琳米业公司、
郫都区程琳大米经营部销售

的大米包装，将案涉商标显
著部分“松花江”三字突出使
用，客观上能起到识别商品来
源的作用。与案涉商标对比，
文字、读音相同，虽未使用案
涉商标拼音，但足以使相关公
众混淆来源，或误认为商品与
正大桑田公司案涉商标商品
有特定联系。虽然包装上有

“程琳”商标，但该标识较“松
花江”三字小，无法准确直接
起到标识商品来源的作用。
因此，程琳米业公司的行为，
构成对正大桑田公司注册商
标专用权侵害。

法院同时认为，松花江
仅系河流名称，并非特定地
名，松花江流域自然资源涵
盖大豆、玉米、高粱、小麦、棉
花、亚麻、苹果等，“松花江”
三字并未与“大米”产生直接
对应关系。此外，被告方并
未举证证明“松花江”三字系
法定的通用名称，或已作为
全国范围内相关公众指代作
为大米来源约定俗成的通用
名称。

为此，郫都区法院一审
判决结果如下：虎林市程琳
米业公司立即停止生产、销
售，郫都区程琳米业经营部
立即停止销售侵犯正大桑田
公司3枚案涉注册商标专有
权商品的行为；虎林市程琳
米业公司、郫都区程琳米业
经营部分别向正大桑田公
司，支付经济损失及合理开
支4.9万元和2800元。

目前，米商已将包装上
的“松花江”字样改为了“东
北珍珠米”。

黑龙江虎林市程琳米业有限公司大米原包装。

米商老谷。

“青花椒案”再现

原告发声:
判决结果说明维权合法
近两年维权案件有44起

企查查数据显示，本案原告正大桑
田公司成立于2014年11月20日，注册
资本2500万元人民币，住所地为吉林省
长春市朝阳区。该公司的关联企业数量
达19家，实际控股公司为正大（慈溪）投
资有限公司（最终受益股份45%）。

“不是字体像不像的问题，使用‘松
花江’三个字就已经侵权了。”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就诉讼案纠纷致电正
大桑田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张正权，他
对此回应：“法院既然已经判我们胜诉，
那就说明这次维权是合法的。如果这些
商家上诉，我们也会积极应对，一切都按
照法院的程序来。”

张正权表示，公证书上的证据图片，
他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准备。作为原告
方，正大桑田公司于2016年6月6日从
吉林另外一家公司受让取得了本案涉及
的3枚“松花江”注册商标，3枚商标分别
于1998年和2016年经核准注册。经续
展，3枚商标的有效期已续展至2026年
和2028年之间。

企查查数据显示，正大桑田公司自
2020年以来，两年时间涉及的司法案件
共44件，大多数为侵害商标权纠纷。被
告企业主要来自四川、江苏、黑龙江、吉
林，其中28件由成都市郫都区法院一审。

被告律师：
原告试图将公共资源
变为自己的垄断性资源

仅在海霸王成都食品物流园区内，
卷入本次侵权官司的就有20余家大米
经销商。

“一审判决结果太让人失望了。”老
谷说，2月22日，他与其他10余家大米
厂商已向法院提起了上诉，“目前我们
10多个人组成了第一批上诉人，聘请同
一位律师。过几天还会有厂家、商家陆
续提起上诉。”

“本案与前段时间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的‘青花椒案’性质相同。”老谷等人的代
理律师、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仁
根认为，即使“松花江”被注册成为商标，
但松花江更是众所周知的河流名、地理
名、通用名，是东北人的“母亲河”，是全
社会的公共资源。王仁根表示，老谷等
人在包装上印制“松花江”三字，并非是
想攀附“松花江”这一商标，而是想描述
上诉人所生产、销售的大米来自松花江流
域，因为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三江平
原交汇地为东北大米的核心产区。

王仁根认为，“原告试图将‘松花江’
这一公共资源变为自己的垄断性资源，
对其他商家显然不公平，对于市场环境
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上诉人对‘松
花江’三字的使用，并非商标权使用，而
是描述性合理使用、善意使用，不存在侵
害被上诉人商标权的问题。”

争 议 焦 点


